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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

关于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

法律意见书

致：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天阳科技”）的委托，就公司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

的有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及《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

务管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严格履

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

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，核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

文件、资料，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全过程。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

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股东会的决议一并进行公告，并依法对发

表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鉴此，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按照律

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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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、召开的程序

(一)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

经核查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2026年 4月 22日，公司召开第四

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决议召集本次股东会。

2026年 4月 24日，公司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刊登了

《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3号），前述会议通

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、召集人、会议审议的事项及会议

召开的方式，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会议，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，

以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、登记办法，告知了会议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

名。

(二)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

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：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

月 14日下午 14:00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 SOHO塔二 B座 22层召开；通过深圳

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4日 9:15-9:25，9:30-

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

时间为 2026年 5月 14日 9:15至 15:00的任意时间。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、

地点与前述通知所披露的一致。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合法、有效，本次股东会召

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

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 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

(一)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4

人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1,625,624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3.073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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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，参加本次

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36人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,177,839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569%。

(二)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其他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、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三、 关于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

经本所律师审核，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范围，

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；本次股东会现

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。

四、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

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

了审议和表决，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。经对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

决结果合并统计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如下：

(一) 审议通过《关于<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

同意股数 114,000,144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003%；反对股数 712,51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206%；弃权股数 90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91%。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

(二)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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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

同意股数 113,426,464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8006%；反对股数 1,352,79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1784%；弃权股数 24,2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11%。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

(三) 审议通过《关于拟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

同意股数 113,993,344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2943%；反对股数 710,21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186%；弃权股数 99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870%。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

(四)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

同意股数 17,609,993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.9410%；

反对股数 1,253,799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6172%；弃权

股数 83,7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4417%。

关联股东欧阳建平、连云港皓宏智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回避

表决。

(五) 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

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

同意股数 113,458,264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8283%；反对股数 1,325,69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1548%；弃权股数 19,5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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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170%。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

(六) 审议通过《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

同意股数 114,041,244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361%；反对股数 748,91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523%；弃权股数 13,3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16%。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

(七) 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

同意股数 113,994,544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2954%；反对股数 690,51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015%；弃权股数 118,4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031%。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

(八) 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

同意股数 113,493,864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8593%；反对股数 1,226,89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0687%；弃权股数 82,7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20%。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合法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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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天阳科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

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

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

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，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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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：

负责人： 经办律师：

2026年 5月 14日

沈国权

高森传

赵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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